
清镇市2025年“三公经费”预算情况说明
　   2025年我市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，厉行勤俭节约、反对铺张浪费的政策规定和要求，严格按照《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“三公”经费管理的通知》（筑府办发〔2014〕54号）精神规范公务费的使用，将厉行节约与部门预算管理紧密结合，从严从紧编制部门预算。2025年部门预算公用经费继续实行定额“零增长”，“三公”经费要求各单位按较上年只减不增原则编制，控制行政成本，大力推进节约型政府建设。

预算内的市直部门公务费按在册在编人员人均5000元/人/年计算（公、检、法、司部门以及学校、医院按相关规定执行），压缩16%用于教育投入和民生性支出，实际预算到单位84%，包含办公经费、接待费、交通费等。小车费预算实行“零增长”，继续按公务用车财政负担数每辆车10000元核定。
2025年汇总全市单位三公经费预算为558.88万元（市直部门汇总545.88万元，乡镇汇总13万元），其中:公务接待费47.35万元全部为市直部门预算；公务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11.53万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51万元（购置单位为清镇市医疗保障局、清镇市直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）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60.53万元（市直部门汇总447.53万元，乡镇汇总13万元）；无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。

2025年全市三公经费年初预算总量558.88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698.65万元同比减少139.77万元，减幅20.00%，其中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0万元,与上年持平；公务接待费47.35万元，较上年65.48万元同比减少18.13万元，减幅27.69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60.53万元，较上年493.17万元同比减少32.64万元，降幅6.62%；公务车购置费51万元，较上年140万元同比减少89万元，降幅63.57%。2025年三公经费预算编制，全市各部门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厉行节约，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，加强三公经费预算管理，压缩三公经费开支，公务用车购置费，公务接待费和车辆运行维护费均较上年减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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